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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中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全 民 健 保 
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第二十八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7年 1月 21日（星期日）上午 10:00 

地點：本會會館(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33號 11樓之 3） 

主席：陳旺全理事長 
紀錄：陳憲法執行長 
出席委員：陳旺全、劉富村、張繼憲、林展弘、張瑞麟、陳志超、楊啟聖、江瑞庭、

洪啟超、邵秉家、陳又新、黃建榮、傅世靜、黃科峯、彭堅陶、古濱源、

呂世明、陳憲法、柯富揚、廖振賢、黃上邦、陳慶璋、蘇守毅、邱振城、

吳清源、黃俊傑、郭朝源、張廷堅、陳潮宗、黃蘭媖、陳俊良 
請假委員：何紹彰、陳建霖、李  麥、凃國均、施純全、蔡金川、張世良、張恒鴻 
列席人員：巫雲光、黃頌儼、姜智文、陳文戎、陳朝龍、詹益能、許世源、戴文杰、

王姿涼、湯國材、詹益能、何宗融、鄭鈞獻、唐寶華、陳博淵、黃中一、

葉裕祥、楊政導、陳明珠、曹榮穎、黃澤宏、顏良達 

壹、主席致詞：(略)  

貳、介紹來賓：(略) 

叁、例行報告： 

第一案  

案由：確認中執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紀錄 

決定： 

第二案 

案由：中執會決議執行情形： 

(一)第二十七次委員會議前未結案部分 

項次 案    由 執    行    情    形 
追蹤

建議 

23-8 
擬新增針灸、傷科、脫臼整復處
置時聘有護理人員在場服務者
支付標準案 

本項於 107年總額協商項目中未
能爭取到費用成長率。續列為 108
年總額協商項目爭取費用。 

繼續

追踪 

23-9 

建議比照西醫治療之各項耗材
申請，推動並訂定針傷科外治申
請費用標準，為長照中醫護理標
準化鋪路。 

交由中醫總額保險對策暨支付標
準檢討修訂小組研議。 

繼續

追踪 

24-3、
26-4 

為鼓勵院所開立慢性病給藥(連
續處方簽)建請規劃績優院所於
「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中
列為核算基礎加計原則案 

提送「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106年第 4次會議通過，報部
審核中。 

繼續
追踪 

24-4

、26-2 

建請修訂支付標準第九章特殊
疾病照護處置費-腦血管及顱腦
損傷 

提送健保署「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
事會議」106年第 4次會議通過，
報部審核中。 

繼續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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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26-10 

有關 107年「全民健康保險中醫
癌症患者加強照護整合方案草
案」條文及支付標準修訂案。 

提送「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106年第 4次會議通過，報部
審核中。 

繼續
追踪 

24-10

、26-3 

研擬增加複雜性傷科之適應症
範圍案。 

提送「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106年第 4次會議通過，報部
審核中。 

繼續
追踪 

25-臨

-1 

建議中執會能訂定 107年的發展
目標，這幾年都没有中醫的明確
發展目標，讓各區能遵循，以致
各區各說各話，為凝聚各區共
識，中執會應訂定發展目標，另
各區訂定各區自己的年度發展
目標，不用和別區比較，如中區
將訧醫人口數增加 1%或 2%等，
目標項目經中執會同意，符合達
標者便發給獎勵金。 

本會於 106年 11月 26日上午於本
會會議廳召開「106年中醫門診總額
評核結果暨協商結果檢討會議」；請中區
提送具體方案。 

繼續
追踪 

26-5 有關中醫支付標準第二章「每日
藥費」修訂案 

提送「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106年第 4次會議通過，每日
藥費調至每日 33元，報部審核中。 

繼續
追踪 

26-6 有關中醫支付標準「中醫針灸、
傷科及脫臼整復」修訂案 

提送「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106年第 4次會議通過提高 5
點，報部審核中。 

繼續
追踪 

26-7、8 有關 107年「醫療資源不足地區
改善方案」條文修訂案 

提送「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106年第 4次會議通過。 
健保署業已於 107年 1月 4日健保
醫字第 1060034455號公告。 

建議
結案 

26-9 
請協調航空公司，對離島巡迴醫
療人員，給予補位的優先權。 

本會業於 106年 11月 14日函請衛
生福利部協助辦理。【(106)全聯醫
總全字 0612號】 

繼續
追踪 

26-11 
有關 107年「西醫住院病患中醫
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條文修
訂案 

提送「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106年第 4次會議通過，報部
審核中。 

繼續
追踪 

26-14 
有關 107年「中醫急症處置計畫」
應如何辦理案 

孫召集人業已於 10/22、10/29及
107/01/14召開三場小組會議研
議。 
草案續提本次會議討論。 

繼續
追踪 

26-16 
有關將中醫輔助治療納入安寧
病房照護系統案 

業請蘇委員協助規劃。 繼續
追踪 

(二)第二十七次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項次 案    由 執    行    情    形 追蹤

建議 
23-6、

24-5、
26-12、

有關 107年「中醫提升孕產照
護品質計畫」條文修訂案 

提送「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106年第 4次會議通過，報部
審核中。 

繼續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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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6-13、

二 

有關 107年「全民健康保險中
醫門診總額兒童過敏性鼻炎照
護試辦計畫(草案)」條文修訂
案 

提送「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106年第 4次會議通過，報部
審核中。 

繼續
追踪 

26-15、

三 

有關中央健康保險署函詢「全
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
計畫」修訂建議乙案。 

本會業於 106年 11月 28日將本會
建議修正文字函復中央健康保險
署。【(106)全聯醫總全字 0632號】
健保署於 11月 19日召開會議討
論，本會由葉裕祥召集人出席。 

繼續
追踪 

四 

雲端藥歷查詢率計算方式，提
請討論。 

本會業於 106年 11月 21日建議中
央健康保險署修訂。【(106)全聯醫
總全字 0632號】 
健保署於 106年 12月 6日函復說
明:1.補助雲端藥歷查詢經費是全
額補助，巡迴醫療部分不影響，2.
建議本會明年品質保保留款公式
修訂排除條件。 

建議
結案 

23-16、
17、
24-1、
25-1、
26-臨
1、五 

有關「107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
付費用總額一般服務地區預算
分配計畫」之風險管控基金額
度及運用方式案 

業經中央健康保險署「中醫門診總
額研商議事會議」106年第 4次會
議及全民健康保險會 106年第 11
次委員會議通過。 

建議
結案 

決定：洽悉。  

第三案  

案由：秘書處工作報告 

各工作小組報告 

(一)中醫總額地區預算分配規劃小組 

(二)中醫總額費用申報監控小組(附件二、P18~P27) 

(三)中醫總額保險對策暨支付標準檢討修訂小組 

(四)中醫總額協商項目擬訂小組(附件三、P28~P32) 

(五)健保會評核會議規劃小組 

決定：洽悉。 

 

第四案 

案由：中執會六區分會「107年度中醫門診總額專案計畫視訊課程」辦理日期、地

點報告 

區別 日期 時間／課程名稱 地點 

台北 107.5.20 

09:00-12:50 
中醫門診總額特定門診專案計畫 
13:30-17:30 
中醫門診總額西醫住院暨醫院專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臺北市中華路二段 33 號 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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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計畫 

北區 107.4.29 13:00-17:30 
中醫門診總額特定門診專案計畫 

桃園市中醫師公會 
桃園市蘆竹區經國路908號5樓 

中區 107.2.8 

09:00-12:50 
中醫門診總額特定門診專案計畫 
13:30-17:30 
中醫門診總額西醫住院暨醫院專

案計畫 

大臺中中醫師公會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03 號

2 樓 

南區 107.3.4 

09:00-12:30 
中醫門診總額特定門診專案計畫 
13:30-17:00 
中醫門診總額西醫住院暨醫院專

案計畫 

臺南市中醫師公會 
臺南市武聖路197巷16號2樓 

高屏 107.4.22 

09:00-12:30 
中醫門診總額特定門診專案計畫 
13:30-17:00 
中醫門診總額西醫住院暨醫院專

案計畫 

高雄市中醫師公會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51號5樓 

東區 107.4.29 

09:00-12:30 
中醫門診總額特定門診專案計畫 
13:30-17:00 
中醫門診總額西醫住院暨醫院專

案計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

慈濟醫院第一會議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2 樓 

決定： 

一、洽悉 

二、秘書處將訊息刋登在網站及會訊。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有關「107 年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案」應如何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7 年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

合約辦理。 
二、107 年委託案，其經費預算同 106 年為 5,200,000 元，執行委員出席會議之

相關費用由委員自行吸收，召開各項會議的會議場地費、人事費、車馬費

等均由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及所屬縣市公會自籌支付。 
擬辦： 
一、建議部分條文配合年度部分授權秘書處修正（如：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

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家遴聘原則與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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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年各區審查費分配方式建議比照 101 年至 106 年分配方式為預先保留

130 萬元運用於全國案件之審查及行政事務，餘額按各區院所比率再分配，

各區審查以三小時為一單位審查費不多於 2,200 元，末支用部分需繳回全聯

會。 
決議：通過，交由秘書處辦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有關第十屆「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審查醫藥專家」各區員額及辦理講習會

時間，提請審議。 

說明： 

一、各區審查醫事人員員額如下：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合計 

各區規劃員額 48 24 40 18 16 6 152 

 二、「第十屆審查作業講習會」預定時間為 107年 2月 4日假台中市中山醫學

大學辦理。 

三、員額確認後提送中執會審核小組(由執行長、六區主任委員及審查組召集人

擔任)進行遴聘名單確認(會議後召開)。 
決議：通過，交由秘書處辦理。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有關辦理「107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巡迴

醫療服務計畫」暨「中藥品質」實地訪視經費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次訪視預定日期為107年度4至5月間，地點暫訂中區巡迴點及一家藥廠，

為二天一夜行程，費用包含出席委員之交通補助費、審查費、住宿費、餐

飲費等，預估經費約為40~50萬元(以25人次推估)。 

擬辦： 

一、經費來源由繼續教育基金帳戶支付。 

二、請中執會中區分會協助行政事務及行程規劃。 

三、本案通過後提送理事會審議。 

決議：通過，後提送理事會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有關「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一般服務地區預算分配」本會委託台灣

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協助規劃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衛福部全民健康保險會106年度第10次委員會議 辦理。 

 二、為深化預算分配制度之學理基礎，本會特敦聘台灣大學學者、教授襄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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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一般服務地區預算分配方式」，並請各區分

會推派專責代表乙名參與討論。 

擬辦：預估經費為61萬1765元，經費來源由繼續教育基金帳戶支付，本案過後提

送理事會審議。 

決議： 

一、通過，後提送理事會審議。 

二、請兩位副主委及法規會施主委共同參與。 

 

提案五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有關 107年「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急症處置計畫(草案)」(詳附件四 P33~P42)，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7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協定」及本會107年1月14日開「全

民健康保險中醫急症處置計畫」專案小組107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協商結果：中醫急症處置：全年經費 20百萬元；新增計畫原則於 106年 12

月底前完成，並於 107年 7月底前提報執行成果(含醫療利用及成長原因分

析)及成效評估報告(包含健康改善狀況之量化指標；新增計畫僅需提供初

步執行結果)。 

決議：通過，後提送健保署研商議事會議討論。  

 

提案六       

提案單位：中執會高屏區分會 

案由：本會轄區院所異動，故擬變更｢107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

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草案)」施行區域，提請討論。 

說明： 

一、屏東縣九如鄉原列於方案附件1-1，施行區域一覽表(一)(無中醫鄉鎮)，因

目前已有診所開業，建請改列於附件1-2，施行區域一覽表(二)(資源不足

地區)。 

二、澎湖縣白沙鄉原列於方案附件1-2，施行區域一覽表(二)，該開業診所已於

106年12月底停業，建請改列於附件1-1，施行區域一覽表(一)。 

決議： 

一、合併第七案討論。  

二、通過，提送健保署研商議事會議討論。 

 

提案七  

提案單位：中執會南區分會 

案由：擬變更「107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之南區施行區域，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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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區之「台南市北門區」於 104 年 3 月份由院所申請獎勵開業計畫進駐，

故 107 年度計畫列為「施行區域一覽表之二」(附件 1-2)。惟該院所已於 107
年 1 月份申請歇業，為保障該地區民眾就醫權益，擬將該地點變更至「施

行區域一覽表之一」(附件 1-1)中。 
決議：合併第六案討論。 
 

提案八       

提案單位：中執會高屏區分會 
案由：建請提供修習過針灸感控課程之醫師上課證明文件，請討論。 
說明：「中醫醫療院所加強感染控制查檢表」及「中醫醫療院所針灸標準作業程序

醫療品質提升計畫查檢表」中，均有查檢醫事人員是否具有修習六學時以

上相關學分認證之項目，訪查院所時常因院所因無相關書面資料佐證，只

能以院所口頭告知做依據，請討論是否可提供上課證明文件，以使訪查過

程更順暢。 
決議： 

一、各區在訪查院所前，請六區專員先行作業，到全聯會網站查詢醫師是否符

合上課規定，再交由訪視醫師進行評核。 

二、中醫師各項專案相關上課名單可上全聯會網站查詢。 

提案九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有關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請本會研議監控健保特約中醫院所「申

報疊方(複方)比率」方案之可行性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6年 12月 1日健保審字第 1060036442D

號函辦理。 

二、本會於 106年 12月 21日(106)全聯醫總全字 0671號函請中執會六區分會

及各縣市中醫師公會研議。 

三、各單位回復情形如下： 

單位 建議 

台北分會 中醫處方有依「辨證論治」、「方證」等理論體系而立，處方中

是否疊方（複方）而成，憑醫師臨診專業判斷，只要處方方劑

總量符合專業規範即可，不宜以申報疊方（複方）進行管控。 

北區分會 

新竹市 

中醫的方劑是中醫醫療專業範圍，涉及診斷的行為，與醫療品

質没有關係，不允許其他團體置喙。 

行政系統不應該干擾人員之專業的行為，以免影響病人的安全。 

南區分會 中醫用藥依派別常有不同的開藥方式，治病講求的是效果，臨

床醫師有許多應用疊方之處方簽，因此本會建議不予監控。 

高屏區 中醫根據陰陽表裡、寒熱虛實，八綱辨證，會因各別體質之需

要進行，複方及單味藥之加減調整，各醫師派別心得之不同，

若強行監控恐會失真，因此本會建議不應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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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規會施純全主任委員意見: 

     「查中醫常見方劑分類之一有七方之分法，七方指七類方劑。即大方、小方、

急方、緩方、奇方、偶方、複方（重方）。方劑分類最早見於《內經》曰:

“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數方組合之方劑為複方。從古至今，不論

重方、複方、合方、或經方、時方接軌運用等等，均為中醫臨床治療之常

規。  該案所謂「申報疊方(複方)比率」操作型定義不明，且與中醫臨床

治療之常規不符，應不適合做為任何監控指標。」 

決議：函復健保署；疊方(複方)數之設限與中醫臨床治療常規不符，不適合做為

任何監控指標。  

提案十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有關中執會二十九次委員會議召開時間及地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配合理監事聯席會議 4 月 15日於本會會議廳召開。 

決議：通過。 

伍、臨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中執會中區分會 

案由：有關審查共識中，內科案件須有＂舌診＂之審查標準!提請討論。 

說明：中醫內科案件以往共識有規定，凡內科案件，主訴須望聞問切四診合參，

須有舌診、脈診之記錄！但舌診只是望診之一部份，且各派醫家並非都有

舌診，在臨床上，因傳承醫派之不同，有些並不重舌診，在審查上，常有

造成爭議之處。故提請討論，是否修改內科必須有舌診之審查共識。 

決議： 

一、合併臨時提案第一案討論。 

二、交由審查室研議。 

提案二                                 

提案人：中執會南區分會 

案由：建議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審查注意事項」條例，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審查注意事項中並未明確註明病歷四診記載之規定，對於審查作業之執

行有不足之處。 
二、建議增修第貳條第三款(病歷審查處理原則)第 1 項內容如下─ 

(三)病歷審查處理原則：1. 因病歷記載因素而核減，應視其內容缺失不同，

予以核減除診察費外之缺失相關醫療費用。中醫內科病歷應記載相關舌脈

診之變化，如未依規定載明者，得核扣其診察費。另針傷療程如相關理學

檢查記錄合理，可不用載明舌脈記錄。 
決議：合併臨時提案第一案討論。 
陸、散會(中午 11:50)  


